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管理工作，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晋财规综〔2024〕4号)和晋城市财政局、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晋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晋市财综〔2025〕21号）要求，结合我县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实际，特制定本通知。
一、征收范围
在本县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新建、改建、扩建(包括翻修后超过原面积30%的工程项目)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均应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二、征收管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是本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具体负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核定及征收工作;县财政局负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支的监督管理以及资金的使用工作。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泽州县（除巴公镇）行政区域范围内的配套费征收工作。巴公镇负责巴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配套费征收工作。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时间: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在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后，在开工前一次性缴清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分期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可分期缴纳。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时，因规划用途变更等原因建筑面积或总投资额发生变化的，应按实际补缴或退还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差额。经批准享受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工程项目，建成后改变了原规划用途不符合减免条件的，应按实际补缴已减免费用。
三、征收标准
我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工程项目的建筑面积征收，包括地上建筑面积和地下建筑面积（不含人防面积），征收标准按地段等级划分，具体如下:I级地段70元/㎡;Ⅱ级地段50元/㎡;Ⅲ级地段20元/㎡；巴公镇范围以25元/㎡征收。
不宜按建筑面积计算的，按工程总投资额（不含设备购置）征收，征收标准为工程总投资额的2%。
四、地段等级划分
I级地段：晋城市中心城区内I级地段中属于泽州县的行政范围；II级地段：南村片区，金村起步区；Ⅲ级地段：柳泉片区、空港新区和各有关镇的以下村（社区）：
巴公镇：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
高都镇：南街村、北街村、大南社村、保福村
周村镇：周村村、河村村
北义城镇：北义城村
川底镇：川底村、焦河村
大箕镇：大箕村
山河镇：马街村(不包含田街自然村和柳树街自然村)、来岭村
犁川镇：上犁川村、中庄村、下犁川村
晋庙铺镇：晋庙铺村
下村镇：下村村（不包含牛山自然村）、河东村、上村村、中村村、大南庄村（不包含圪了沟自然村）、滨河社区
大阳镇：一分街村、二分街村、三分街村、四分街村、东街村、西街村、金汤寨村
柳树口镇：柳树口村
大东沟镇：东沟村、峪南村、七干村
南岭镇：李寨村
五、减免规定
各级各相关部门应严格按规定落实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政策，不得随意调整减免范围，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变更执行。下列工程项目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执行中国家、省对减免事项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道路、桥涵、隧道、公共汽电车客运、客运轮渡、轨道交通等交通设施,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等供排水设施，供气、供热、供电等能源设施,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建筑垃圾收运处理、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公园绿地、广场用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等园林绿化设施，地下综合管廊等综合类设施,信息基础等信息通信设施,城市照明、公共停车场、防洪、消防等其他设施,以上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办公楼、生活设施除外)全额免征。
(二)幼儿园、中小学的校舍建设项目,高等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和职业教育中心的教学设施(包含教室、实验实习用房、图书馆、室内体育用房、院系及教师办公室、学生宿舍在内的校舍建筑)全额免征。
（三）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和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全额免征。
（四）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全额免征。
（五）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需要配套改造的项目全额免征。
（六）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旧住宅区整治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保障性住房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额免征。
（七）高等学校的科研和技术开发设施建设项目减半征收。
（八）法律法规、国务院及财政部规定的其他减免项目。
六、缴费核查
审批部门在受理施工许可申请时，应当核查建设单位和个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情况，督促建设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清配套费。按规定无需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项目，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5天内申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并在60天内按规定完成缴纳。
征收单位应按月将所辖区内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和减免情况报备住建、财政部门。
七、资金管理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政府性基金,使用省财政厅统一监(印)制的财政非税票据，收入严格按照非税收入收缴有关规定，依项目审批权限缴入同级国库,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030156)科目,实行“收支两条线”,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专项用于交通设施、供排水设施、能源设施、园林绿化设施、综合类设施、信息通信设施和其他设施等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
八、信息共享
各级各相关部门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共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减免等相关信息,共同做好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缴业务衔接工作,推动实现征管信息互联互通。
九、监督管理
各级各相关部门依职责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监督检查，对未及时足额缴费,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擅自减免、截留、挪用,隐瞒、坐支等违规征缴、管理和使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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